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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全球專業買家 

臺灣文化創意博覽會(以下簡稱臺灣文博會)於 2010 年起策辦，歷經數次重要轉

型，展會規模逐年擴大，目前已是國際重要文創商品與圖像授權展示及交易平

台。2021 年計有來自全球超過 22 個國家及地區，522 家公司機構參展，共吸引

超過 37 萬人次參觀。 

 

2022 臺灣文博會首度移至南都高雄辦理，結合都市新發展標的亞洲新灣區及國家

級智慧型場館，策辦「品牌商展」、「文化概念」兩大展區，涵蓋文創品牌及 IP 授

權、文化策展等三大領域，面對後疫情時代，市場機制轉型，將透過 5G 技術及新

媒體科技應用，強化虛實整合串接，擴大延伸虛擬通路，期能藉由多元管道觸及全

球市場、提升商品流通，以結合虛實體驗的新型態展會模式，展現臺灣獨特的文化

及生活美學風格，進一步擴大臺灣文化的影響力。 

 

 

歡迎您於 2022 年 8 月 10 日至 8 月 14 日 一同參與臺灣文博會！ 

台灣設計研究院  敬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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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2 臺灣文化創意設計博覽會」一般國際買家補助辦法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文化部 

二、 執行單位：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 

三、 展覽會場：高雄展覽館南館 (806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)▕ 文創品牌與 IP 授權 (品牌商展)  

四、 展出時間：2022 年 8 月 10 日（三）－ 8 月 14 日（日） 

8/10(三)-8/11(四)  10：00~18：00 開放專業人士入場 

8/12(五)- 8/13(六) 10：00~18：00 開放專業人士/一般民眾入場(開放現場零售) 

8/14(日) 10：00~17：00 開放專業人士/一般民眾入場(開放現場零售) 

 

五、 補助對象及資格： 

凡國外買家符合以下其一條件即可申請補助： 

1. 已開發國家（※註 1）之國外買家所屬企業近 3 年內任 1 年之營業額達 30 萬美元以上。 

2. 新興市場（※註 2）之國外買家所屬企業近 3 年內任 1 年之營業額達 10 萬美元以上。 

3. 已與臺灣文創業者進行商業合作之國外買家。 

注意事項： 

1. 使用本案補助之買家須為外國籍且持有外國籍護照，恕不接受如綠卡等居留證件。若代表人為持

台灣護照者，須另提供海外營商證明文件影本（海外公司登記證）等。參展廠商不得使用本補助

辦法。 

2. 受邀公司當年度不能接受其他專案優惠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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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執行單位有權視買家所屬企業之屬性，經審核決定是否提供補助，一家公司僅提供一人補助。 

※備註： 

1. 「已開發國家」係指下列 25 個 OECD（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-operation and 

Development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會員國）：澳洲、奧地利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丹麥、愛沙尼亞、芬蘭、

法國、德國、希臘、冰島、愛爾蘭、義大利、日本、韓國、盧森堡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瑞典、瑞士、荷

蘭、紐西蘭、挪威、英國、美國等。 

2. 「新興市場」係指上述「已開發國家」除外之其他國家。 

六、 補助名額及申請方式： 

2022 文博會規劃邀請國際買家於線上洽商。請國際買家於線上報名系統填寫申請內容以供資格審查，名

單經核覆後進行補助，補助內容由執行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。申請資料不對外公開，僅供執行單位審查

用，審核後將陸續於以 e-mail 通知核覆結果，獲補助者將由執行單位負責人聯繫後續相關事宜。 

國際買家申請註冊連結: https://www.stss.com.tw/creativexpo/buyer/eng/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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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補助內容及方式： 

 國際買家將可獲得參與洽商會議及品牌樣品購物金優惠補助，補助內容如下: 

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

樣品購物金 

 

展前至展中：於文博會「跨境電商」專區下單樣品，享有品牌樣品下單 

購物金美金 200 元優惠補助。 

線上洽商活動 

1. 展前：登錄文博會線上買家系統，優先獲得廠商資料，透過媒合平台預約媒合

會或與個別廠商之洽商會。 

2. 展中 : 24 小時無時差 1 對 1 線上 concall 洽商，依活動日期(買家日) 2022 年

8 月 10 日至 12 日間。 

其他優惠服務 優先參加主題式新品發布會等深度洽商服務。 

 

八、 注意事項： 

項目 相關內容 

注意事項 

1. 樣品選購之品牌須與預約洽商之參展品牌一致。 

2. 買家未在既定時間上線洽商者，將不予補助。 

3. 補助金額視提供之單據實報實銷。若發生不屬上述補助項目之其他費用，由受邀買

家自行負擔。 

4. 恕不接受如綠卡等居留證件。 

5. 核銷證件或單據上所列買家公司名與姓名均須與核准函所列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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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相關問題請洽執行單位： 

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 Taiwan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

陳頤倍 Belinda Chen 專案經理 belinda_chen@tdri.org.tw +886-2-2745-8199 ext.592 

張心如 Echo Chang 專案經理 echo_chang@tdri.org.tw  +886-2-2745-8199 ext.352 

 

mailto:belinda_chen@tdri.org.tw
file:///C:/Users/becky_ho/Downloads/echo_chang@tdri.org.tw

